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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源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人口较少的一个少

数民族。

年，黑龙江省官员曾作过西布特哈

地区的民族调查，在他们所撰写的《近世达呼

尔索伦民族史稿》中指出：“达呼尔系辽国皇

族后裔，天祚之时，迁至黑龙江北格尔必齐河

一带居住。”《黑龙江志稿》亦记载“：达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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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贵族，辽亡徙黑龙江北境。“”达斡尔”为达斡尔族固有的

自称。我国汉文史志有达呼尔、打虎儿、达呼里、达古尔等不同音

译。在公元六七世纪的史料中早就出现“达斡尔”族名。《唐高祖实

录》载“：契丹本姓大贺 契丹传》说“：隋唐氏，后分八部。 新唐书

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贞 年），大贺部首观二十二年（公元

领窟哥被唐太宗封为松漠都督。源于大兴安岭南麓的洮儿河，古称

“挞古鲁河”或“挞兀尔河”，曾是契丹族大贺部的发祥之地。而大贺

儿河的古名所得。自从契丹族大部的全称即“大贺尔”由洮 贺氏活

动的年代至今，已经过去十几个世纪，但“大贺尔”这一当年契丹族

主要部落的名称，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我国达斡尔民族的族称。达

斡尔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

达斡尔族历史悠久，而且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公元

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辽王朝，与北宋对峙，统治我国北

年辽王朝结束时，辽宗室疆达两个世纪。 耶律大石率领部分

契丹军民远徙新疆、中亚地区，建立西辽政权。部分誓不食金粟的

契丹族首领，则率领族众，纷纷投奔正在勃兴的蒙古人。例如，辽将

耶律留哥投附成吉思汗，后来被封为辽东王。阿保机九世裔孙耶律

楚材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在元太祖、拖雷、太宗、乃马真皇后执政

年，官至中书令，为元代立国，维时期任事近 护民族团结，发展

经济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从清初起，达斡尔人为反对沙皇俄国的

侵略，保卫祖国边疆，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牺牲。

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比较多的相同或相近成分，尤其是同

世纪的蒙古语有若干类似之处，《蒙古秘史》中的某些词汇，虽然在

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保留在达斡尔语中。这个情况时常引

起关于达斡尔族族源的误解。特别在大汉族主义者当政的民国时

代，即所谓“五族共和”时期，人口很少的达斡尔族不被承认为一个

民族，达斡尔族志士在外只好以蒙古族的名义，出现于政治舞台。

鉴于这种历史背景，一些达斡尔族知识分子便提出达斡尔族属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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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蒙古族一个分支的说法，即“达斡尔蒙古”说。

诚然，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不少契丹族首领相继率领军民投

附蒙古族后，不仅参加推翻金和南宋政权的许多战役，而且为蒙古

大汗担负镇守各地的任务。在明代，徙居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人，

曾受蒙古族科尔沁部的统治。近百年来，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民族压迫，相邻而居的达斡尔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携手并肩，为民

族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达斡尔族及其先祖在与蒙

古族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必然受到蒙

古族的深刻影响。但这仅仅是影响，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存在相同或

相近的词汇，这是两个民族长期相邻和友好交往的结果，而不足以

说明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分支。从契丹族的历史变迁和达斡尔族的

历史传说，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共同点，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经济生

活、风俗习惯的比较等方面来看，达斡尔族为契丹后裔说，论据最

为充足。

关于达斡尔族族源的讨论，还有一说为源于“索伦”。明末清初

之际，在黑龙江上、中游一带生活的各个民族，以达斡尔和索伦（鄂

温克）比较强大。那时索伦人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大部落酋长博木

博果尔，由于他的威望很高，势力最大，于是黑龙江上、中游两岸的

各个村落和屯寨，都属于他的统治。在清初的文献里，便自然地将

这个广大地区的各民族都概括地称之为“索伦部”。同时，达斡尔人

和索伦人曾长期在一起，互相通婚，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又共同

内迁嫩江流域。所以当时人们往往把这两个民族混同，经常将索伦

人当作达斡尔人的一部分并称他们为达斡尔人，或者反过来称达

斡尔人为索伦人。其实，所谓“索伦部”，只是对达斡尔、鄂温克、鄂

伦春等族的地域统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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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特征

体态容貌特征

达斡尔人在人种学上属于蒙古人种北方蒙古亚种。据佳木斯

医学院施全德等调查，经用等差级数法计算结果，表明达斡尔人的

体征与华北汉人最接近。例如，头宽、面宽、形态面高、鼻高、骨盆

宽、上肢全长、躯干高等二者基本接近。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与

满族、朝鲜族、羌族较为接近。达斡尔人的体征是胡须少；眼裂狭

窄、多数为上斜型，多数有眼睑褶皱，但发育不显著，蒙古褶发达；

鼻根高度中等，鼻梁较直，鼻尖和鼻基底多数为水平向前，鼻子较

狭窄；唇薄；面部较高，面形较窄；头部短而且偏宽，整个头型偏圆

形。身材多数中等偏矮，体型为中等型，但躯干偏高，骨盆也偏宽。

上述体征表明，达斡尔族具有典型的黄种人特征。

据内蒙古医学院朱钦教授 年的调查，达斡尔人的体格特

征是：身材中等偏高，男性指距大于身高，女性的与身高相等。头型

属圆头型、高头型和中头型。面型男性属中面型，女性阔面型。眼

裂方向上斜，开度中等居多，多数有上眼睑褶，约半数女性和

男性无蒙古褶。女性鼻根低平，男女性的鼻背直，鼻翼微突，鼻型属

中鼻型。体部分型：男性属长躯干型，女性属中躯干型，但与长躯干

型接近；男女均为中胸型、中肩型和中骨盆型；四肢分型属中臂型

和中腿型。

经济特征

达斡尔族有多种经营的传统特点。正如达斡尔族学者钦同普

《人类朱钦等《达斡尔族成人的体格、体型及半个多世纪来的变化》

学报 期。》 卷年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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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斡尔民族志稿》中所说“：朝为农而暮为猎，今日为匠而明朝

为渔，善养牲畜，能驯劣马。 世纪以前，契丹族先以渔猎为业，

稍后才“善畜牧”。但捕鱼一直为契丹人所喜爱，辽朝历代皇帝都经

常到达古鲁河钩鱼，捕获头条鱼后要设宴庆祝一番，称“头鱼宴”。

他们一年四季都捕鱼，冬春水冻，他们创造了凿冰钩鱼的方法。今

天的达斡尔族，仍然是北方民族中善于捕鱼的民族，历史上凡达斡

尔人居住过的屯落都在江河沿岸。在清朝，达斡尔人按年进贡一定

数量的鳇鱼、雅巴萨鱼、哲罗鱼、细鳞鱼等供给皇室食用。契丹族妇

女们自后妃以下，都长于骑射，同男子一起田猎。辽朝的帝王也不

时出外行猎。每当辽朝帝王游猎捕鹅时，先由猎人找到鹅群之处，

举旗帜为号，周围敲起扁鼓，把鹅群惊起，然后放出海东青（饲养的

鹰鹘）捕捉。捉住后用刺鹅锥刺死，并立即举行“头鹅宴”，表示庆

贺。清朝年间，达斡尔族男丁除服兵役外，还承担着向朝廷进贡貂

皮以及熊掌、犴唇、 世纪初，中东飞龙、野鸡等土特产品的义务。

铁路通车，猎产品成为商品，尤其是鹿茸、鹿胎、鹿鞭、鹿心、熊胆、

熊掌等，售价极为昂贵。每到草深林茂的夏季，三五结伙的猎民，不

辞长途跋涉之苦，设法猎鹿获取巨利。过去令人畏惧的黑熊，也变

成人们主动猎取的野兽。勤劳的达斡尔族人民通过渔猎生产，获得

了部分衣料、肉食、贡物和经济收入。

《辽史》说，自辽太祖建立政权，直至辽覆亡，两百年间“，群牧

之盛如一日”“，牧马蕃息，多至百万”。畜牧业是达斡尔族传统经济

的组成部分，素以饲养牛马为主，这是由交通、生产和生活上的需

要所决定的。在没有机动交通工具和农业机械的旧社会，马被达斡

尔人喻为“地上龙”，是主要交通工具；犍牛为主要耕畜；乳牛是奶

世纪末，每户人家养食品的主要来源。在 牛马少则几十头，多则

百头以上。他们早就采取了定居放牧和棚圈饲养等先进措施，所以

即使在有暴风雪的严冬，也少有牲畜成批死亡的现象。

《辽史 太祖纪下》说： 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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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祖，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

太祖之父也。⋯⋯德祖之弟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

麻，习组织，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说明阿保机的祖父、父亲、叔父，

已开始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知道筑城而居。阿保机在平息诸弟之乱

（公元 年）后，便“弭兵轻赋，专意于农”。他利用在河北一带俘

获的或逃亡来的大量汉人，令其到今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定居

农垦。从辽太宗时起，谐里河（即海拉尔河）两岸也设置屯田垦耕。

契丹人还在今蒙古国土拉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屯垦，建立了许多居

民点。距今一千年前，中原还没有西瓜，而辽朝却已经种植，内地吃

上西瓜，是 世纪由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回鹘贡使或商人将

瓜种带到辽朝，然后传入内地的。可见，达斡尔人的农业有悠久的

历史，索伦语“达胡尔”便是“种田者”的意思，它反映了达斡尔族在

北方民族中经济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辽亡后，他们北迁黑龙江上、

中游的五百年和南迁嫩江流域后的三百年，一直保持着农耕和定

居生活。当时达斡尔人根据黑龙江北岸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

主要种植大麦、燕麦、荞麦、稷子、黑豆、碗豆、粟子等成熟期短的粮

油作物。除从事大田生产外，他们还注重经营园田，在住宅旁边栽

培各种蔬菜。在达斡尔人看来“，园田是半年粮”。他们栽培加工的

优质烟叶，享有“琥珀香”之美誉，清同治初年进入商品市场，深受

我国东北各族消费者欢迎。民国以后，他们学会了种植黄豆、高梁、

谷子、玉米和小麦。随着达斡尔族地区城镇的出现，人口的增加，达

斡尔族的一些官吏和畜力多的富户，便开始扩大耕地面积，雇工生

产商品粮就近出售。有些村屯种植商品粮面积超过总耕地面积的

二分之一，出售的粮食约占本屯粮食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由于达斡

尔族具有农牧结合的生产特点，在牧场与耕地的布局上形成远耕

近牧的习惯：屯落附近为牧场，便于随时看管散畜；耕地多分布在

离屯较远的依山傍水的阳坡地上，利于庄稼早熟，少受水涝和风霜

等自然灾害。



第 7 页

大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为达斡尔族发展林业生产提供了良

好条件。在林业生产中，经营排木业始终居于重要地位。早期的排

木业，主要是为提供嫩江流域城镇和驿站建设所需木材而进行的。

铺设中东铁路时，急需大量枕木和建站木材，提高了木材价格，促

使排木业进入极盛时期，在一些山区达斡尔族屯落中，约有三分之

一的劳动力投入了排木业生产。流放的木排以松木为主，但达斡尔

人还采伐柞木和桦木，用以加工成犁杖和车材，运销于附近城镇，

供应各地汉族农民的需求。山区的达斡尔人还学会了烧制木炭的

技术，利用秋末到春耕这段农闲时间，从事木炭生产。每当春节前

夕，是木炭生产的旺季，烧出的木炭都在当地出售，有畜力者将其

运销于附近城镇，烧炭者和运销者均以销售木炭的收入购置年货。

达斡尔人擅长于造车技艺，各屯的木匠大都能够用干透的黑

桦和柞木制做大轱辘车。契丹人很早就会造车，北宋科学家沈括曾

出使辽国，他称赞契丹大车，长毂大轮，利于行山。三百多年前，达

斡尔人就是乘坐自制的大轱辘车，从黑龙江北岸迁来嫩江流域的。

在邻近各族人民中间，这种车子享有很高的信誉，蒙古族牧民称它

是“达斡尔车”，汉族农民赞它是“草上飞”。从光绪初年开始，布特

哈地区的达斡尔人，装载大轮车，结成车队，每年八月前往新巴尔

虎左旗，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甘珠尔庙会，与呼伦贝尔、乌珠穆沁和

喀尔喀等地蒙古族牧民进行交易，换取牛马和各种用品，运到甘珠

尔庙会的车数，有时多达两千几百辆。

由于清代黑龙江将军辖区各地之间经济联系和物质交流的需

要，给具有运输潜力的达斡尔人提供了从事运输业的客观条件。海

拉尔地区达斡尔人将内地汉商收购的畜产品运往齐齐哈尔，再运

回当地所需要的粮食、布匹、茶、烟、糖、挂面和月饼等物资。他们还

以海拉尔为中心，往返新巴尔虎和陈巴尔虎之间承运物资。甘珠尔

庙会交易的物资亦由达斡尔人运输。当年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

和边境城镇瑷珲（今黑河市）之间的物资运输，由齐齐哈尔地区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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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尔人承担。中东铁路通车以后，铁路沿线的畜力运输虽然停止，

但海拉尔城与牧区、齐齐哈尔与瑷珲之间的畜力运输仍延续下来。

每到运输季节，承运者结成车队集体行动，一个人可赶五至七八辆

车，自带口粮，晓行夜宿，奔波于内地与边疆、城镇与偏僻农牧区之

间，为加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起

了积极作用。

社会特征

辽王朝结束后，契丹族封建化过程出现了曲折。由于不断的迁

徙，生产力遭受严重的摧残，相对地削弱了阶级的分化；他们在金、

元、明、清和民国时代，基本上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又遥居我国

东北边陲，与内地交往较少；为求民族的生存，抑制贫富和阶级对

立的宗法式氏族组织得到了加强。因此，几百年来，直到本世纪初，

达斡尔族社会的封建关系，一直带有浓厚的氏族制外壳。清初在达

斡尔族中实行八旗制度时，也是以氏族为基础组建旗和佐等军事

行政机构的。

从现有资料来看，达斡尔族内部共分为吴力斯、都博浅、音那

其、精其日和阿彦浅等五个“毕日基 部落或部族）。如果受到异族

侵犯时，同一毕日基的人们有出兵相助的义务。

达斡尔人把古老的父系氏族称为“哈拉”。哈拉是由同一父系

祖先的后代组成的血缘集团。 世纪中叶，达斡尔族共有十八个

哈拉。后来由于不同民族联姻等原因，哈拉的数目有所增加。每个

哈拉均有自己的聚居地区，严禁同一哈拉内部通婚。凡是涉及哈拉

整体利害的重大事宜，或由一个莫昆（哈拉中分化出来的新的氏族

组织）不能解决的重大案件，均在哈拉会议或哈拉首领、长老会议

上作出决定，对于违背氏族组织原则的悖逆之徒实行制裁。哈拉首

领多由辈高年长、富有组织能力、为人公正者担任。每隔若干年，要

召开一次祭祖修辑哈拉家谱会议。修谱是为了尊宗敬祖，崇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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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辩明亲疏关系。祭祖期间，各个哈拉都要举办大规模的围猎和

射箭比赛等项活动。

作为从哈拉分化出来的新氏族组织的莫昆，比哈拉更为强韧。

它的社会职能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 每个莫昆都有自己的聚面：

居屯落。以莫昆为单位聚居一屯，不同的莫昆不相杂居的习惯，一

）遵守哈直延续到 世纪末。 拉外婚制。从同一哈拉各莫昆间

禁止通婚这一点看，莫昆尚未完全具备成为独立氏族的职能。

管理集体财富。达斡尔人长期保留着以莫昆为单位集体管理和利

用屯落附近的山林、草场和渔场的习惯 ）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每

个莫昆推举年资较高、为人公正和具有办事能力者为莫昆达（新氏

族长），处理莫昆日常事务。莫昆达没有俸禄，没有任何特权，遇事

与莫昆内的长老协商解决，重大问题要召开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

莫昆会议讨论决定。 组织祭祀敖包（供祭山神）、祭祖、训练新的

莫昆萨满（达斡尔人信仰萨满教）等宗教活动，举行射箭、赛马、打

曲棍球（达斡尔语称击球曲棍为“贝阔”，球称“跑列”，分为木球、毛

球、火球三种。打曲棍球是达斡尔族祖传下来的普及率最高、最有

影响的一个体育项目）等文化、体育活动。 具有氏族习惯法。在

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达斡尔族中形成的习惯法，其内容包括哈

拉外婚制，遗产由男系继承制，集体收益按户平均分配制，照顾莫

昆内部的鳏、寡、孤、独，注重礼仪，敬老爱幼，实行互助，对于败坏

伦理道德、侵害公众利益者给予惩罚，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对于坚持民主精神，加强团结互助，维护社会安定和良好的

道德风尚，都起过积极的规范作用。

习惯法对于违法者使用的惩罚形式，包括舆论谴责，临门认

罪，罚款、鞭打、开除莫昆籍和处死。谁若触犯了习惯法，谁就是亵

渎祖规，从而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在习惯法面前，犯罪者不论是功

臣或者朝中有人，都难以免受制裁或减轻罪行。清道光年间，莫日

登哈拉某人在朝廷任侍卫，因品行不端，被解职回乡，但仍无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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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当地旗佐官员见其势力大，不敢干预。为处理这一害群之马，莫

日登哈拉七个莫昆的长老聚会，决定将其处死，趁其酒醉处以绞

刑。对于达斡尔族按其习惯法惩处犯罪者，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当

局，从未轻易干预或制止。所以在达斡尔族民间曾流传“习惯法比

啥官儿都大”的说法。

达斡尔人具有强烈的氏族观念。在他们看来，氏族成员犯罪是

氏族的耻辱。被开除、驱逐出氏族，被看成是最坏的和最危险的人，

几乎等于被判处死刑。因为一个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人，就被剥夺了

防御和被保护的权利，这种人被害时，杀人者没有责任。因此被赶

出氏族的人，只能听任各种可能灾害的摆布。但自清末民初以来，

废除了八旗制，加强地方统治机构，移民开荒，大批汉族农民迁入

达斡尔族地区，达斡尔族内部也不断迁徙，原来以莫昆为单位聚居

一屯的特点，逐渐为不同氏族间杂居、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的趋

势所代替，因而氏族习惯法随之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只是其中具有

社会美德和科学道理的部分，在民间继承着。

文化特征

达斡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个独立语言。契丹人曾

创造过“大字”和“小字”，和汉字并行于朝廷内部，未及在民众中推

广，随着辽亡，它们也就消声匿迹了。目前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虽

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从已经解读出来的一百多个大、小字和词来

看，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字和词的读法和涵义，与今天达斡尔语

相同或相近。在达斡尔族民间也有关于达斡尔文字的传说：某年达

斡尔族在迁徙中要渡过一条大江，把各种文字装在木箱子里，唯独

把本民族的文字密封在镀金镶银的铁箱子里。船到江心时起了狂

风巨浪，翻了船。木箱轻，随风漂到岸边，被人捞起来，可是，那铁箱

由于沉重，沉到江底被泥沙埋没了。达斡尔族就是这样失去自己文

字的。这个传说与史实相似，绝非偶然巧合。本世纪初期，达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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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不少知识分子致力于创立本民 年，钦同普用俄族的文字。

文字母创制达斡尔文。 年，郭道甫由英文字母创制达斡尔文。

他们曾将所创文字在当地学校和部分群众中试教。但在军阀统治

时期，刚刚出世的达斡尔文字均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解放以后，

年产生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形式，布特哈方言为基础方言，纳

文语音为标准语音的达斡尔文字方案。 年公布试行以汉语拼

年出版了音方案为基础制定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敖拉

额尔很巴雅尔和莫尔丁 恩和巴图编著的《达斡尔语读本》。

达斡尔人聪慧机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

书的第一节“史前各文化阶段”里曾指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

两个人种的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

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良影响。的确，不得不差不多专

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

小些。”现代科学也认为，最有利于脑力发展的食物，应含有复合不

饱和脂肪酸，例如鳕鱼、鲭鱼、淡水鲑鱼、蟹、贝类等，都含有这种成

分。人正是随时可以从各式各样的鱼类中摄取使脑力日趋进化的

物质而懂得思考；而猿则因为所摄取的食物与人不同，导致与人的

脑力差别。吃鱼较多的人则比较聪明。千百年来，达斡尔人一直是

个捕鱼吃鱼的民族，他们熟悉各种鱼的习性，创造了很多捕鱼工具

和二十几种捕鱼方法；其他肉乳食物又较多，所以普遍脑力好，聪

慧机智。在清朝和民国时期，达斡尔人曾积极学习满、汉语文，涌现

出不少文人才子。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东北亚洲搜访记》中说“多

尔人（即达斡尔人）自昔本有文才，与蒙古人绝异，大有官吏之风。”

俄国学者史禄国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说“：达斡尔人

自然总被认为是友好的并多少是优秀的集团。索伦人仿效达斡尔

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达斡尔人是从事农业的，同时也是通古

斯人在文化上的教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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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到 世纪，达斡尔人已形成具有城堡和屯落的居住区。

他们不但建立了数十个自然屯，而且在黑龙江上、中游修建了十余

座城堡，均有较坚固的防 达斡御设施。前苏联考古学家诺维科夫

尔斯基，据其实地调查后，在《古代黑龙江沿岸地区》一文中写道：

“达斡尔型的城址⋯⋯，四周环以土墙和壕沟（常常是两层，有时甚

至有三层），有构造奥妙的入口，大多在南面，很少在东面。广场四

角耸立着旧的小塔楼的座基，其中西北角的塔楼通常要比其他的

大，并且总是向前突出。在这样的城址附近，有许多村落遗迹。”达

斡尔族房舍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风格，力争做到牢固完美，特别讲

究房子的隔扇、炕沿和窗户，西间都开有两扇西窗。

达斡尔人素重教育，热心兴办学校，使自己成为具有较高文化

的民族。达斡尔族的文化艺术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民间文学五彩

缤纷，相当发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的英

勇刚强、质朴善良的性格，表达了他们热爱家乡，向往美好生活和

嫉恶如仇的精神，歌颂了他们公正诚实、宽容和悦、热情慷慨等良

风益俗和传统美德。那些动人的神话、故事、传说、寓言、诗歌、童话

等一代一代传下来，成为他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具有训导意

义的《戒酒歌》、《戒赌歌》、《戒色歌》、《劝学篇》等教诲歌，揭露和数

说不正之风带来的严重恶果，以自我悔悟和忠言劝诫的口气，教育

族丁都要做一个不沾恶习、勤于家业、热爱劳动的良好的社会成

员。达斡尔人能歌善舞，富有民族自豪感，请听《我们是达斡尔人》

这首民歌（引用时有所删节）：

巧手制造各种车，

我们是达斡尔人，

讷耶，尼由耶！

用枪打猎百发百中，

我们是达斡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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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耶 ，尼由耶！

耕种金黄的五谷，

我们是达斡尔人，

讷耶，尼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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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婚姻家庭回顾

一、婚姻制度

母系氏族制遗迹

达斡尔人的亲属称谓中，凡母亲和祖母

（包括外祖母）的娘家一方均称为“霍卓尔

他腊”，是祖先或根本之意；女子出嫁所生的

子女一方，均称为“胡朱日 他腊”，是末端之

他意。也有人将前者称为“诺颜 腊”，意为主

人；称后者为“华提格 他腊”，意为奴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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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述姑表亲双方的关系，并且以母方为上的称谓，与达斡尔族谚

语 母亲、祖母（外括外祖母）“、娘家的狗都是舅亲”的含义相一

致，是舅权和母系氏族时代亲属制的遗迹。

达斡尔族民间传说和神话里，有一则说远古时候，有一个男

子，穿着树皮做的衣服，在原野上漫游，一天，他发现一间小屋，主

人是一位白发老人和一位美丽的少女，老人把他接纳下来，并将女

儿许配给他。其实老人及其女儿都是狐狸。后来，这对夫妇生了不

少子女，繁衍发展成为今天的达斡尔人。还有男子嫁到女方家的传

说：在很早的时候，男子嫁到女家居住。后来男子不愿住在女家，经

常跑回来，才不得不改为女子出嫁到男方。起初出嫁的女子也经常

跑回娘家，为了使姑娘在婆家长住下去，娘家用大立柜陪嫁。这样，

女子因舍不得陪嫁的立柜，就不轻易跑回娘家了。

达斡尔族还有女性祖先崇拜的传说，即把始祖母当作氏族的

保护神。如传说很早以前，莫日登姓的一个祖母，生了七个男孩子，

孩子们长大以后，她忽然失踪，经过若干年，兄弟七人都各自成家，

单独生活了。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太婆，在他们中间挨家串

门。有的子孙认出了她，尊敬她；有的没认出她，不理睬她。从那时

起，老太太就对不理睬她的子孙作祟，才使他们清醒过来。从此，这

些人家开始供奉“莫日登 额托姑 莫日登老奶奶）为自己的祖

神。此外，达斡尔族过去的婚俗，在结婚前几天，女婿便来到岳父

家，岳父母叫女婿和姑娘一起吃“拉里”，即粘性奶粥。吃“拉里”时，

还要请一位儿女双全的妇女作陪，祝福二人婚后儿女双全，感情如

胶似漆，同甘共苦终生。吃罢“拉里”，就安排女婿女儿同房。也有

少数人家在第二次过彩礼时（订婚后女婿要送彩礼，第一次过食

礼，第二次过物礼，即女婿给未婚妻送来衣物、首饰等彩礼，并商定

结婚迎娶的日期），就让吃“拉里”和合房。从以上亲属称谓、神话传

说、女性祖先崇拜和婚俗等方面来看，都表明达斡尔族在历史上也

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制和从妇居婚的阶段。达斡尔族实行一夫一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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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到清朝末年才出现少数纳妾现象，其原因是妻子未生男孩，怕

断嗣。但正常情况者均不得多妻，否则同氏族人和原配的娘亲都可

以干涉。最初只能纳奴隶的女儿为妾，因为达斡尔人不愿把女儿嫁

给人家做二房。在家庭里原妻掌管家务，为妾者处于无权地位。

禁婚规定

长期以来，禁止哈拉内部通婚，是达斡尔族婚姻制度的基本原

则。即使长期分居在两个不同地区的同一哈拉之间也不得通婚，同

一莫昆者更不准通婚。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都是同血缘

的亲属。更因为这是氏族制度赖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础。达斡尔人

也懂得血缘太近的婚姻，对于后代的身心健康和聪明才智会带来

不良后果。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有例外。达斡尔人传说，

元初，他们的祖先曾居住在鄂嫩河上游，有一天奉命出发南征，地

方很远，大汗把部众分成留守的和随征的两部分，留守的人数很

少，如果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则婚配发生困难。他们在环境逼

迫下，不得已而合眼相舞成配偶。但在一般情况下，如违反上述禁

婚规定，则要受到哈拉和莫昆组织的处分和社会舆论的耻笑。清

末，郭博勒哈拉某男子不听族众劝阻，执意与同一哈拉的某女子结

婚，结果不但他本人受到莫昆会议的谴责和鞭打，其子也被取消续

入莫昆族谱的资格。当事者虽然是朝廷命官七品佐领也无可奈何。

最后，只能乘修缮族谱时，一再杀猪备酒宴请族人赔罪，才将其子

的名字 年代后，在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记入族谱。自本世纪

中，已有个别在同一哈拉的不同莫昆之间通婚的，但同一莫昆内仍

严禁通婚。

按达斡尔族习惯法，还实行等辈婚原则，即配偶双方必须是同

一辈份，年龄相当，并讲究门当户对。姑表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多

为姑母的儿子娶其舅父的姑娘，姑母的姑娘嫁给舅父之子者较少。

因为姑母和父亲原是同一血统，娶姑母的姑娘便是“回头婚”，认为



第 17 页

血脉回头，影响下一代的健康和智力的发育。姨表亲之间的婚姻，

限于不同哈拉者。比如我男姓姓郭博勒，我姨母也嫁给郭博勒哈拉

的人，那么，我和她的女儿是不能够通婚的。在习惯上不允许兄死

后弟娶其嫂，或弟死后兄娶弟妻，特别是弟娶其嫂者被认为有伤风

俗，因为达斡尔人待嫂如母辈。兄娶弟妻为个别现象，虽遭社会舆

论责备，但无人会直接干涉。如果双胞胎都是男孩，他们的父母尽

量要找双胞胎的女孩来配偶，据说，不这样做不好养活（短命之

意）。除了这种情况外，一家的兄弟娶另一家姊妹的婚姻形式一般

是禁止的。

婚俗

订婚要以接受媒人敬酒磕头礼为凭。较普遍的订婚方式是，由

男方家长请与女方有亲友关系、能使女方信任者做媒人，到女方家

说亲。女方父母听了媒人的介绍，认为合适时，即答应订婚，媒人就

给女方的老人斟酒磕头，表示感谢和祝贺。否则，就不能让媒人磕

头，不能留媒人吃饭。订婚后如果男方听说女方男女关系上不正

派，可通知女方退婚。达斡尔族中也有指腹订婚的，即有亲友关系

的双方，为了密切和持续亲友关系，在儿女出生前便订立婚约：如

果所生孩子恰是一男一女，男方父亲就带些酒到女孩家去，给女孩

的祖父母磕头，向女孩的父母认亲家，然后宾主饮酒吃饭，算是正

式订婚。达斡尔族十分重视嫁娶之道，不仅以礼隆物博为光彩，而

且把婚事礼仪办得生动体面。订婚后，要给女方过两次彩礼，男方

要尽量根据经济状况筹办。女方也要准备嫁妆。在结婚宴会上，有

为新婚夫妇的祝词：

祝愿新婚夫妇，

在今后的共同生活中，

孝顺长辈，慈爱晚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